
复旦大学市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申请须知

一、申请主体

单身人士或者家庭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单身人士申请的，本人

为申请人。家庭申请的，应当确定一名主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

其他家庭成员的范围限于主申请人配偶和未婚子女。申请家庭主申请人办理申请、

申报等事项的行为，视同申请家庭全体成员的行为。

二、申请条件

市筹公租房：申请本市市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的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主申

请人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持有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

（二）已与本市就业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或工作合同，并依法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

申请本市市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的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全体成员应

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

（二）申请时未享受本市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政策。

三、注意事项

（一）如涉及上海市居住证（或本市户籍）、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后补的新申

请人员，请至线下窗口办理申请，并提供学校出具的承诺书。

（二）承诺书仅新申请可用，新申请时提交承诺书的申请人需及时办理上海

市居住证（或本市户籍）、缴纳社会保险并在办理完成取得相关材料后提交至受

理中心，否则将无法继续承租。

（三）申请系统因有后补上海市居住证（或本市户籍）、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等原因显示未办结，该类情况需补齐相关材料后才会做办结处理，同时该类情况

将导致后续无法线上提交复核，如发生该类情况可致电（021-656681175）咨询。



（四）根据文件要求，在申请材料提交完整后方可出具《受理单》，教师员

工如有提交的申请材料缺失的，无法当场出具《受理单》。

四、申请材料目录

材 料 名 称

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表

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成员）的身份证

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成员）的本市户口簿（户口卡、户籍证明）、单身申请人（主申请

人）本市居住证（主申请人、单身申请人非本市户籍提供）

申请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材料

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成员）拥有本市产权住房的《不动产权证》，承租本市公有住房的

《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其中本市户籍人员，还需提供户籍地住房的相关证明材料

主申请人或单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

主申请人或单身申请人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需与劳动合同单位一致）

其他相关材料（如子女出生证明等）

注：为减少您的跑动、方便您的申请，建议符合以下条件的对象通过“一网

通办”或“随申办”线上提交申请。

（一）单身人员，包括本市家庭户籍、本市集体（社区公共）户籍、非上海

户籍人员；

（二）夫妻二人家庭（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为非本市户籍人员或夫妻二人

均为本市集体（社区公共）户籍人员）；

（三）夫妻二人加未婚子女家庭（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为非本市户籍人员

或家庭全体成员均为本市集体（社区公共）户籍人员）。



五、网上办理流程

一网通办（电脑端）

网页登陆

https://www.shanghai.gov.cn/

在搜索栏输入“公租房”

点击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新办）

选择杨浦，点击立即办理

根据本人情况选择公租房新申请或复核

勾选已知晓上述条件-开始申请

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勾选市筹房源等信息，

并按要求填写并上传信息及材料

勾选已知晓上述条件-开始申请

随申办（手机端）

查看申请流程和部分房源信息，然后开始

在搜索栏输入“公租房”

点击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

根据本人情况选择公租房新申请或复核

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勾选市筹房源等信息，

并按要求填写并上传信息及材料

勾选已阅读上述内容-开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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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杨浦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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